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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因招生人數不足，為使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益，加強宣導並延後開班。 

2.預算偏低，廠商意願不高，多次邀廠商議價，故延遲。 

3.第一次招標僅 1 家廠商投標，因資格不符流標，第 2 次招標始決標，故開班延遲。 

4.惟截至 10 月 18 日止已全數開班，招訓 423 人。 

三、解決辦法： 

(一)輔導會將確依報告日程適時檢討修正資料統計數據。 

(二)桃園縣榮服處因招生不足致延遲，輔導會將責請該處檢討，並於招標前多於市場訪價，

並廣邀廠商投標及將開班資訊加強向榮民（眷）宣導。 

（所附附件逕行轉送邱委員） 

（七）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臺灣兒少出現智慧型手機成癮現象，恐影

響人格發展及造成學習障礙，應提出相關改善輔導方案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4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6-198） 

邱委員志偉針對「臺灣兒少出現智慧型手機成癮現象，恐影響人格發展及造成學習障礙，應

提出相關改善輔導方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教育部基於維持學校團體秩序、促使學生專心學習以維護學習成效、維護教職員工生健康、教

導行動電話使用禮儀及考量學生與家長聯繫之需要，業於民國 100 年 6 月起邀請相關中央部

會、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專家學者、教師家長及學生代表共同研商訂定「校園攜帶行

動電話使用規範原則」，於 100 年 9 月 6 日以臺環字第 1000153196B 號函請各直轄市政府教

育局、縣（市）政府及學校配合辦理，重點如下： 

(一)國民中小學應依據本原則，訂定攜帶行動電話到校使用之規範，並應邀集教師、家長及

學生代表共同討論，經校內相關會議通過後公告周知，並加強宣導。 

(二)學生倘攜帶行動電話到校，應用於與父母之間的聯繫功能為主。 

(三)上課及下課期間、定期評量、早自習、午休、集會及其他公開場合，應儘量關機。 

學生倘遇臨時、緊急狀況或其他特殊需要時，得向老師報告後，經同意方能開機使用。 

(四)早自習前及放學後，倘需使用行動電話，應選擇於空曠處或室內角落進行，並儘量降低

音量，以免造成他人困擾或騷擾他人隱私。 

(五)使用行動電話應以不影響教學、學習及個人生活作息為原則，倘認定有違反相關規定，

並影響前揭事宜之正常進行，學校得以禁止之。 

(六)基於減少人體曝露於行動電話之電磁波輻射下，學生如使用行動電話，建議注意事項如

下： 

1.儘量以免持裝置（如耳機）溝通、避免將行動電話貼近頭部及身體。 

2.於通訊不良或電池之蓄電量即將用罄情況下，應避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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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動電話不應用於遊戲或上網。 

4.行動電話建議用於緊急需要時，並儘量縮短通話時間或以簡訊代替，及避免長時間使

用。 

二、本部於 102 年 10 月 23 日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20105710 號函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

）政府及學校，應依前開「校園攜帶行動電話使用規範原則」，透過正當、合理且符合教育

目的之方式，處理學生攜帶行動電話到校使用之相關事宜，避免違反人權之議。 

三、為了避免學生使用網路產生的負面影響，教育部已訂定「教育部學生安全上網及防制不當使用

網路資訊實施計畫」，跨司處共同推動網路成癮相關防制方案，以降低並預防學生網路不當

使用，培育具有資訊倫理的現代國民，實施方式說明如下： 

(一)將資訊倫理、資訊相關法律、正確使用網路及善用網路科技擴大人文關懷等內容，納入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資訊教育）之相關能力指標。 

(二)開發各級學校資訊素養與倫理相關資源，提供教師教學應用；並編製「認識孩子的網路

世界：網路素養」教師篇及家長篇，提供教師及家長認識現在青少年們的網路世界，多

關心孩子上網狀況。 

(三)建置「中小學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以協助教師瞭解青少年網路交友、網路遊戲、網

路沉迷等現象及問題，並開發相關教學資源提供教師教學參考。 

(四)鼓勵教師將正確使用行動電話之觀念及相關注意事項融入相關領域（科目）課程中實施

教學，教導學生使用行動電話之安全須知。 

(五)製作宣導短片於電視臺播放，提醒青少年注意網路沉迷及網路合理使用。 

四、有關教育部對於網路成癮（含智慧型手機成癮）學生之輔導方案，說明如下： 

(一)學校對於網路成癮學生之輔導，應先瞭解該生網路成癮之原因，如「生理需求」、「安

全需求」、「愛與隸屬的需求」與「自尊需求」等某方面未獲滿足，或整體心理需求未

獲得滿足；瞭解原因後，再由教師與輔導教師進行相關輔導。 

(二)學校輔導教師、學校或輔諮中心社工師宜先釐清孩子使用網路的實際情況，包括：喜好

的活動類型與內容、主要的網路互動模式、上網的動機等，更具體地瞭解孩子實際的心

理需求，並與其討論難以忘懷與割捨的根本原因。過程中，「同理心」與「積極傾聽」

的態度是必要的，而非先入為主地否定孩子所有的網路使用內容，孩子在被接納與被瞭

解的情境中，可以安心地表達心理的感受，揭露自己所面臨的困境。 

(三)網路沉迷者有較高的社會焦慮感，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缺乏正向的社會支持，有較強烈的

孤獨寂寞感，因而轉向網路尋求虛擬友誼，並寄望從中獲得歸屬感。由此可見，具有人

際相處障礙可能是影響網路沉迷之重要因素。學校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師應可以協助孩

子體認網路人際互動並非唯一的社交支持來源，同時與之分享過度沉溺虛擬社交可能引

至之風險，並提醒網路自我保護原則。 

(四)積極推動同儕輔導，鼓勵孩子將網友對自己的評價，轉移至現實生活中，協助認識並學

習拓展多元人際互動的方式與管道，並教導他們如何面對人際衝突與維繫人際關係之技

巧，以在同儕間營造共同關注的話題，導引學生次文化的正向發展，建立正向的社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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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網路。 

(五)部分孩子因無法在「課業學習」上獲得成就感與自我肯定，在頻繁地經歷受挫經驗後，

選擇沉溺於網路虛擬社群，從網路遊戲的過關斬將中享受為人尊敬的成就感，逃避受挫

的現實情境。因此，教育部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落實適性輔導工作，教師透過多

元學習評量，使每個孩子都能獲得學習成功的經驗，從而肯定自己的價值，滿足其自我

肯定的需求，協助孩子認清網路並非獲得成就感或舒緩挫折經驗之唯一管道。 

(六)102 年度編製「國民中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及「國民小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

，以供學校教師與輔導老師運用，並於本年度 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辦理國中小輔導工作

手冊說明會，希冀學校能積極落實學生輔導工作。爰有關網路成癮學生之輔導工作，學

校可參酌旨揭手冊，改善學生網路成癮之現象。 

(七)以網路成癮之輔導策略而言，在校園中最好能建立以三級輔導體制為主體，再加上健康

促進與預警制度，形成包含健康促進、初級預防、預警制度、次級預防、三級預防的「

網路成癮五級預防機制」，才能將網路成癮的輔導與諮商策略有整體的規劃與整合。 

(八)學校應結合各學科教師、導師、輔導教師、學校社工師、行政人員等組成一工作團隊，

運用三級輔導體制，以及「網路成癮五級預防機制」，對於網路成癮學生進行輔導，強

化孩子對學校生活的歸屬感，同時亦能提供孩子正向社交互動之機會。 

（八）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9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6-243） 

黃委員昭順針對十二年國教政策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之規劃，係以學生為主體，落實《國民教育法》五育均衡發展之精神，

尊重每個學生能力差異，使其發展自我優勢能力，為使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多元學習表現建立

公平機制，減低各界疑慮，並增加操作的一致性。教育部已頒布「高中高職免試入學作業要

點訂定及報備查原則」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多元學習表現』採計原

則」等全國一致性規範，並明定「多元學習表現採計項目及內容一覽表」，提供充足機會，

維護每個學生公平參與的權益，且於符合公平性、教育性及可操作性之原則下，尊重各就學

區依其需要訂定因地合宜之採計項目、範圍與分數，並要求各區應落實流程簡化原則，明確

超額比序之操作流程，並加強宣導說明，為使國民中學之師生均能及早瞭解相關規範細節，

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每學年開學前辦理行政人員講習，並於開學後備妥相關文宣適

時辦理相關說明會，妥善輔導學生，使家長安心。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施行是否加重學生學習負擔及補習風氣加重，揆諸多元學習表現列為免試

入學超額比序項目參考項目之一，係希望鼓勵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讓每個學生發展自我優勢

能力，且已針對多元學習表現訂定一致性原則，要求各區以學生皆可達成之學習目標，鼓勵


